
 

「新高中學制」電腦桌布設計比賽 

 

新高中學制將於 2009 年 9 月開始在中四推行。新高中課程寬廣和均衡，

能照顧學生不同的個人興趣、性向和能力。學生除了修讀四個必修科目

（中國語文、英國語文、數學及通識教育）外，亦選讀二至三個選修科

目，這些選修科目可選自不同學習領域的新高中選修科目、應用學習課

程及/或其他語言課程。學生透過參與其他學習經歷，獲得德育及公民教

育、體育發展、藝術發展、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。新高中課程

能讓學生建立廣闊的知識基礎，提高學會學習的能力，亦能培養學生在

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的發展。 

為迎接新高中學制的來臨，及令到更多人認識新學制的特色和優點，課

程發展處新高中學制組將於 2009 年 4 月至 5 月舉行一項透過雅虎香港

（Yahoo! Hong Kong）舉辦的「新高中學制」電腦桌布設計比賽，目的

是讓學生和公眾人士透過設計電腦桌布，將新高中學制的特色展示出

來。比賽獎品包括獎座、USB 記憶體及書券，得獎作品亦會在教育局的

「334」網上簡報網頁中展出及供公衆下載。  

 

1. 主辦單位： 

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新高中學制組 

 

2. 比賽組別：  

 (i)  學生組  （供就讀香港中學的學生參加） 

 (ii) 公開組  （供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參加） 

 

3. 參賽要求： 

 比賽主題： 「學生為本 全人發展 多元出路 終身學習」 

 主題的意思為： 

 新高中課程（即新學制的中四至中六）的設計廣闊和

均衡，能照顧學生的需要。課程打破傳統的文理分流，

科目多元化，能配合不同學生的興趣、性向和能力。

新高中課程亦提供德育及公民教育、體育發展、藝術

發展、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，以培育學生的



全人發展。新高中課程為學生提供的知識和學習經歷

均較以往寬廣和豐富，學生的升學和就業的途徑亦多

元化。新課程也能培養學生廣闊的視野和終身學習的

能力。 

 參賽者可選擇圍繞主題的其中一句、任何兩句或三

句、或全部四句的意思而設計作品，例如「終身學習」、

「多元出路」+「全人發展」。 

 作品可以只包括美術設計，或美術設計加文字（中文

或英文）。 

作品形式： 一幅 1152x864 或 1024x768 像素及檔案不大過 3MB 的

JPEG 圖檔。如設計是以手繪的，請參賽者用素描器把作

品素描成 jpg 檔後遞交。 

截止日期： 2009 年 5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六時正。 

遞交方法： 參賽者請將設計檔案連同填妥的報名表格透過雅虎香港

平 台 （ www.yahoo.com.hk/334wallpaper ） 或 電 郵

（edb.wallpaper@yahoo.com.hk）遞交。遞交參賽作品的

日期為 2009 年 4 月 9 日至 5 月 18 日。 

 

4. 獎項： 

(i) 學生組： 

 冠軍：  獎座、USB 8G 記憶體及書券港幣 2,000 元  

亞軍：  獎座、USB 4G 記憶體及書券港幣 1,500 元  

季軍：  獎座、USB 2G 記憶體及書券港幣 1,000 元  

優異獎（十名）： 獎座及書券港幣 500 元   

(ii) 公開組：  

冠軍：  獎座、USB 8G 記憶體及書券港幣 2,000 元  

亞軍：  獎座、USB 4G 記憶體及書券港幣 1,500 元  

季軍：  獎座、USB 2G 記憶體及書券港幣 1,000 元  

優異獎（五名）： 獎座及書券港幣 500 元  

 

5. 作品評選：  

 評審小組成員包括教育局及雅虎香港代表。 

 評審準則包括主題的表達、美感及創意。 

 評審小組所作出的比賽結果為最終決定。 

 



6. 賽果公佈： 

 得獎結果將於 2009 年 6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透過「334」網上簡報網

頁公佈，主辦單位並會以電郵通知得獎者。頒獎儀式將於六月下旬

舉行的新高中學制家長座談會中進行。 

 

7. 比賽規則： 

 參賽者必須是香港居民。 

 每位參賽者只可參加比賽的其中一組。 

 每位參賽者只可遞交一張參賽作品。 

 作品必須環繞比賽的主題而設計。 

 所有參賽作品恕不奉還。 

 主辦單位有權邀請參賽者提交原有設計檔案（即透過繪圖軟件

如 Photoshop, Illustrator 等繪畫的原有檔案）或手繪稿，如參賽

者未能提交原有檔案或手繪稿，將可被取消資格。 

 得獎作品版權屬於教育局。教育局擁有得獎作品用於任何媒體

作出版或宣傳的使用權，並毋須向得獎者支付任何版權費用。 

 未能清楚提供報名表內的資料者，或會被取消參賽資格。 

 參賽者應自行負責釐清作品內容所涉及的版權。 

 參賽作品必須為參賽者原創，以及未曾於任何比賽中得獎，否

則將被取消參賽資格。 

 得獎結果經由評審小組決定後，參賽者不得異議。 

有關比賽詳情，請瀏覽「334」網上簡報網頁（www.edb.gov.hk/334）。 

 

8. 查詢：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892 5877 或 2892 5999 與課程發展處新高中

學制組翁子明先生或吳家麒先生聯絡。  



「新高中學制」電腦桌布設計比賽 

報名表格  

 

參加組別: (請  )  學生組  公開組 

 

（中文） 
姓名： 

（英文） 

性別： 男 / 女 

身份証號碼：  

(英文字母及頭四個數字) 
 

地址：  

聯絡電話：  

電郵：  

 

如參加學生組，請填寫以下資料: 

就讀學校：  

就讀年級：  

 

 

聲明︰  

本人明白及將遵守比賽規則。 

  

 

 (請填上姓名) 

在此處以電腦打上姓名等同簽署 

 

 

註：遞交的作品檔案名稱應以參賽者的姓名命名，例如參賽者的姓名是 Chan Tai Man，

作品的檔案名稱應稱為”chantaiman.jpg”。參賽者可將設計檔案（jpg 檔）連同填妥的

報名表格（WORD 檔）透過雅虎香港平台（www.yahoo.com.hk/334wallpaper）或電郵

（edb.wallpaper@yahoo.com.hk）遞交。 

 


